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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對委員在以往會議上就條例草案第 4條所提事
宜的回應

(立法會CB(2)1587/00-01(01)及 1647/00-01(01)號文件 )

楊森議員關注到，在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587/00-01(01)號文件 )新建議的條例草案第 4(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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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 “任何其他情況 ”等字眼，會賦予中央人民政府全無
限制的權力，使其可基於任何理由將行政長官免職。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第 4
條並非賦權條文，並無將額外權力賦予中央人民政府，

使其可以將行政長官免職。該條文只載列行政長官職位

出缺的所有情況。要舉行新一任行政長官選舉，就必須

首先宣布行政長官職位出缺。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是一
項涵蓋任何其他情況的條文，是為處理不屬條例草案第

4(c)(i)和 (ii)條範圍的情況而設。中央人民政府將行政長
官免職的權力並非全無限制，而是須受政府當局在文件

提述的各種約束。

3. 對於政府當局認為，行政長官的身體或精神狀

況令他無法辭職或行政長官下落不明兩種情況不屬條例

草案第 4(c)(i)及 (ii)條的涵蓋範圍，張文光議員表示，根
據《現代漢語詞典》這本具權威性的中文詞典， “瀆職 ”
一詞具有 “在執行職務時犯嚴重過失 ”及 “不盡職 ”的涵
義。因此，政府當局所引述的情況可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三 (九 )條此條關乎瀆職行為的條文 (即條例草案第
4(c)(ii)條 )處理。他又表示，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特區 ”)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則，在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最後決
定前，應先根據《基本法》啟動將行政長官免職的程序。

基於這個理由，《基本法》內關乎行政長官的條文使用

了 “任命 ”一詞，而關乎主要官員的條文則使用了 “任免 ”
一詞。他認為，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既無必要，又不符
合《基本法》所訂保持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原則。司徒

華議員贊同他的意見。

4. 譚耀宗議員不同意張文光議員的看法，即政府

當局在文件引述的兩種情況屬《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
條中瀆職一詞的涵義範圍。他認為，條例草案第 4(c)(ii i)
條不會損害香港特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

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條例草案第 4(c)(iii)條
是一項涵蓋任何其他情況的條文，以處理條例草案第

4(c)(i)及 (ii)條並無提述的情況。該等情況未必適宜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處理，該條文規定立法會議員
須以多數通過議案。他強調，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實有
必要。

6. 李柱銘議員表示，《基本法》第五十二條雖載

列行政長官須辭職的各種情況，卻無提述行政長官有權

將在該等情況下不辭職的行政長官免職。然而，要注意

的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議員如有該

條文所述的情況，則立法會主席須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



經辦人／部門

4

員的資格。不同的草擬方式顯示有關方面是故意不在《基

本法》第五十二條提述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他表示，

行政長官未能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辭職的情況應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處理。條例草案第 4(c)(iii)
條會損害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所享有的高度自治。

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中央人民政府

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來自《基本法》。倘若行政長官

拒絕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辭職，最終所需採取的

行動便是進行《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所訂的彈劾程
序。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政事務 )(“副法律政策專員 ”)補
充，有些情況可能既不屬《基本法》第五十二條又不屬

第七十三 (九 )條的範圍，故此有需要訂定條例草案第
4(c)(iii)條，以處理該等情況。

8. 李柱銘議員表示，《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英
文本使用 “refuses to resign”，但中文本則使用 “不辭職 ”這個
同時涵蓋 “拒絕辭職 ”和 “無法辭職 ”兩種情況的用語。因
此，政府當局在文件引述的情況可根據《基本法》第七

十三 (九 )條處理。就此，張文光議員指出，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決定，倘若《基本法》條文中英文本

的涵義出現分歧，則以中文本的涵義為準。

9. 余若薇議員表示， “任命 ”一詞不應解釋為 “任
免 ”，特別是考慮到《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使用了 “任免 ”
一詞。她認為，如確有需要列明行政長官職位出缺的所

有情況，則可刪除條例草案第 4(c)(iii)條，並加入新訂第
4(d)條，內容大概是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職位出缺 ”。如此
一來，便可避免就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權在任何情況下

將行政長官免職的問題作出詮釋。

10. 劉慧卿議員詢問，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會否容
許中央人民政府基於《基本法》並無載述的理由將行政

長官免職，而即使沒有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中央人民
政府是否亦有權將行政長官免職。她指出，政府當局在

以往的會議上曾辯稱根據普通法，任命權包括免職權，

但政府當局現時提供的文件卻無提及此論點。就此，她

詢問當局是否仍然堅持這個觀點。她提述政府當局的文

件第 3頁，並質疑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無明文規
定中央人民政府如何行使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權力，則此

項權力如何會受到憲法方面的約束。

11.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條例草案第 4條並非賦
權條文。政府當局在以往的會議上曾引述普通法概念，

以支持政府當局對中央人民政府將行政長官免職此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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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本法》的權力的看法。此項權力並非全無限制，

而是受政府當局在文件所述的約束。

12. 劉慧卿議員詢問為何需要要求政府當局確定條

例草案是否一項憲制法例。助理法律顧問 4回應時表示，
在解釋憲法文件時通常會採用根據立法目的而作出相應

解釋的方法，如條例草案屬憲制法例，在解釋條例草案

時則須採取這種方法。

13. 吳靄儀議員表示，此事應從法律觀點客觀地加

以研究。她表示，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4(c)(iii)條會損害香
港特區根據《基本法》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基本法》

是一項憲制文件，在解釋條文時應考慮立法目的，並盡

量作出廣闊的釋義。倘若行政長官未能根據《基本法》

第五十二條辭職，最終所需採取的行動便是進行《基本

法》第七十三 (九 )條所訂的彈劾程序。因此，行政長官如
因嚴重疾病而無法辭職，這情況可根據《基本法》第七

十三 (九 )條處理。

14. 楊孝華議員表示，倘若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將行

政長官免職，此項權力不應純粹因為《基本法》並無明

文規定而受到否定。他詢問，如行政長官突然宣布香港

獨立，又或行政長官由另一個攻佔香港的國家所任命，

中央人民政府有否權力將該行政長官免職。他建議修訂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將行政長官免職，改為 “根據《基本法》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將行政長官免職 ”。

15. 吳亮星議員表示，雖然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的
涵蓋範圍可能略嫌過於廣泛，但《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
條明確訂明，將行政長官免職的最終決定權屬中央人民

政府所有。

16. 助理法律顧問 4請委員注意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4(c)(i)條，該條文在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 ”之後加
入了 “或在其他情況下 ”，而《基本法》並無載述此等字
眼。

17. 張文光議員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曾表明會以香

港特區作為榜樣，讓外界 (尤其是台灣人民 )得知 “一國兩
制 ”的原則將如何得以落實。倘若行政長官可在任何情況
下被中央人民政府免職，則台灣人民將極難對落實 “一國
兩制 ”的原則有信心。因此，純粹為了列出行政長官職位
出缺的所有情況而制定條例草案第 4(c)(ii i)條並非明智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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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柱銘議員表示，根據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中 “dereliction of duty”具有 “疏忽
職守 ”及 “未能履行職務 ”的涵義。因此，該詞組含有 “無力
履行職務 ”的意思。《基本法》第七十三 (九 )條中 “refuses to
resign”不能處理行政長官無法履行職務的情況。

19. 劉慧卿議員建議邀請法律專業人士及學者，就

條例草案第 4條、政府當局的修訂建議及相關事宜提交意
見書。該等相關事宜包括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權將行政

長官免職、條例草案第 4條會否損害香港特區所享有的高
度自治，以及該條文是否抵觸《基本法》。吳靄儀議員

表示亦應邀請憲法方面的專家發表意見。她補充，除政

府當局的建議外，法案委員會亦應就余若薇議員對條例

草案第 4條提出的建議徵詢意見。張文光議員認為，法案
委員會亦應邀請政府當局就余若薇議員的建議置評。委

員對此表示贊同。他們亦同意，如有需要，而團體代表

又提出要求，法案委員會可考慮與團體代表會晤。

就條例草案的其他範疇進行商議

提名

20. 應主席所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解釋，候選人

的提名須由不少於 100名選舉委員作出，並附有一項聲
明，表明候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該等規定符合《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基本法》附

件一的規定。政府當局建議，選舉主任須在提名期結束

後 7日內，藉憲報公告公布所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姓
名，以及提名該等候選人的選舉委員的姓名。

21. 關於公開提名候選人的人士姓名的建議，吳亮

星議員表示，部分商界的選舉委員關注到，任何人士如

提名競選連任的在任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競投
政府工程或合約時 )可能被指獲得優待。

2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建議會確

保選舉不但具透明度，而且公開和公平。這項建議亦符

合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所採用的做法。

23. 李柱銘議員表示，一名前任立法會議員曾指

出，根據首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安排，首輪選舉以不

記名投票方式進行，取得 50票或以上的候選人有資格在
第二輪選舉中參選。該等安排有別於條例草案所建議的

安排。他表示，有關建議可能對選舉委員構成壓力，迫

使他們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屬意的候選人，以表明效忠國

家。他表示，倘若選舉本身並不民主、公開和具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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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程序即使具透明度和公開亦毫無意義。此外，該建

議會令選舉委員卻步，不願提名並非中央人民政府屬意

的候選人。

24. 李柱銘議員又表示，行政長官選舉與其他選舉

不同之處，在於中央人民政府已表明支持某名準候選

人。他強調，如公開提名人的姓名，該人將須承受政治

壓力。

2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在草擬條例草

案的建議時，政府當局已考慮過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當局認為有關建議符合香港代議政制其他

議會選舉的做法，故此應予採納。

26. 陳婉嫻議員認為，提名制度應該公開和具透明

度。她表示，倘若商界對擬議安排深感關注，他們應提

交意見書，供委員考慮。

27. 劉慧卿議員表示，如行政長官選舉屬 “小圈子 ”
形式的選舉，而選民人數只局限於選舉委員會的 800名委
員，則提名程序即使公開和具透明度亦毫無意義。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因應委員所提事項提交的文件
已於 2001年 6月 9日隨立法會CB(2)1782/00-01號文件
發出。 )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政府當局

28.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01年 5月 31日上
午 8時 30分至下午 12時 45分舉行。他要求政府當局就各項
與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提供立法時間表。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答允此項要求。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立法時間表已於 2001年 6
月 11日隨立法會CB(2)1796/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
閱。 )

29. 會議於上午 10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5日


